
国外教育法治动态

2017
年

WORLD EDUCATIONAL NOMOCRACY （2017）

WORLD EDUCATIONAL NOMOCRACY （2017）

王云龙    主 编

王
云
龙    

主 

编

www.ssap.com.cn

出版社官方微信

0 1 0 - 5 9 3 6 7 1 0 9Telephone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定价：  　　元69.00

2017

年
国
外
教
育
法
治
动
态

2017年国外教育法治动�  1026.indd   1 18-10-30   下午4:58



国外教育法治动态

2017
年

WORLD EDUCATIONAL NOMOCRACY （2017）

WORLD EDUCATIONAL NOMOCRACY （2017）

王云龙    主 编

王
云
龙    

主 

编

www.ssap.com.cn

出版社官方微信

0 1 0 - 5 9 3 6 7 1 0 9Telephone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定价：  　　元69.00

2017

年
国
外
教
育
法
治
动
态

2017年国外教育法治动�  1026.indd   1 18-10-30   下午4:58



国外教育法治动态

2017
年

WORLD EDUCATIONAL NOMOCRACY （2017）

王云龙    主 编

2017年国外教育法治动� 扉页 1026.indd   1 18-10-30   下午5:00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外教育法治动态

2017
年

WORLD EDUCATIONAL NOMOCRACY （2017）

王云龙    主 编

2017年国外教育法治动� 扉页 1026.indd   1 18-10-30   下午5:00



前　言 ■

前　言

《２０１７ 年国外教育法治动态》 是教育部教育立法基地———

东北师范大学国际教育法治研究中心 《国外教育法治动态》

（月报） ２０１７ 年全年结集本。 在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的指导和东

北师范大学的支持下， 围绕国家教育立法和教育公共政策的重

大问题， ２０１７ 年 《国外教育法治动态》 主要刊发以下内容。

（１） 为制定学前教育法提供智力支持。 刊发 《美育导向的法

国学前教育法律政策》 （ 《国外教育法治动态》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追求均衡化———发达国家学前教育立法取向》 （ 《国外

教育法治动态》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２） 为完善职业教育法提供

域外借鉴。 刊发 《瑞士职业与专业教育培训法》 （上、 下）

（ 《国外教育法治动态》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２ 期）、 《瑞士联邦职业

教育与培训局条例》 （ 《国外教育法治动态》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韩国 〈产业教育振兴与产学研合作促进法〉》 及续 （ 《国外

教育法治动态》 ２０１７ 年第 ７、 ８ 期）。 （３） 针对教育领域重大

突发事件提供决策参考。 刊发 《协同施治———发达国家预防

与惩治儿童性侵害的法律体系》 （ 《国外教育法治动态》 ２０１７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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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１１ 期）、 《全方位防范———发达国家防止儿童虐待的立法

取向》 （ 《国外教育法治动态》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 （４） 为 “双

一流” 建设、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供参考经验。 刊发

《印度理工学院法案》 （ 《国外教育法治动态》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５） 为终身教育法拟制提供立法参考。 刊发 《日本终身

教育法治化模式述析》 （ 《国外教育法治动态》 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 《韩国 〈终身教育法〉》 （ 《国外教育法治动态》 ２０１７ 年

第 １０ 期）。

《２０１７ 年国外教育法治动态》 是我主持的教育部教育法治

重大课题委托研究项目——— 《世界主要国家教育法治研究》

（项目号： ＪＹＢＺＳＦ２０１５００５ 号） 的成果之一。 《国外教育法治

动态》 和东北师范大学国际教育法治研究中心的其他工作，

得到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大泉、 教育部法制办公室副主

任韩燕凤和翟刚学、 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杨晓慧及校长刘益

春和副校长韩东育等领导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 在此深表感

谢！ 《２０１７ 年国外教育法治动态》 各位作者和译者， 都是 《世

界主要国家教育法治研究》 项目组的年轻成员， 他们以晨光

的朝气和昂扬的干劲， 书写着国际教育法治研究的青春之歌！

王云龙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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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

《瑞士职业与专业教育培训法》（上）

李 彬　 译　 陈银洁　 校

内容提要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中等职业教育培训 （ＶＥＴ）

第三章　 高等专业教育培训 （ＰＥＴ）

第四章　 职业继续教育培训 （ＣＥＴ）

第五章　 资格考试程序、 资格和学位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原则

１􀆰 联邦、 各州以及专业机构 （社会合作团体、 行业协会、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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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组织， 以及中、 高等职业教育培训机构） 应共同承担中等

职业教育培训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简称 ＶＥＴ） 和

高等专业教育培训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简称

ＰＥＴ） 的责任， 并保证为学生提供足够的中、 高等职业教育培

训课程， 尤其是职业前景广阔的领域。

２􀆰 联邦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 为各州及职业机构提供经

济支持及其他资源， 鼓励创新职业教育。

３􀆰 为完成本法目标：

（１） 联邦、 各州及职业机构应当协同合作；

（２） 各州及职业协会也当开展合作。

第二条　 对象与范围

１􀆰 除高等教育外， 本法适用于所有职业领域： （国际标准

教育分类法 ５Ａ）

（１） 中等职业教育与培训， 包括为准备联邦职业学历考

试的通识教育课程；

（２） 高等专业教育与培训；

（３） 职业继续教育与培训；

（４） 资格程序， 资格与学历；

（５） 针对中等职业教育及高等专业教育的专业人员培训；

（６） 与职业、 教育及职业生涯指导相关的责任与原则；

（７） 资助中等职业教育培训和高等专业教育培训的联邦

基金。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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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本法不适用于其他联邦法案规定的教育与培训。

３􀆰 为了有效分配联邦与各州之间的各项任务， 瑞士联邦委员

会与州协商后， 可以排除本法范围内的个别职业或专业领域。

第三条　 目标

本法应当：

１􀆰 帮助个人实现职业、 专业及个人综合素质发展， 使其

与社会接轨， 尤其是与劳动力市场接轨， 训练其所需技能， 培养

其以灵活方式工作的意愿， 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

２􀆰 发展职业教育与专业培训体系， 增强企业竞争力。

３􀆰 促进社会和区域性教育培训的机会均等， 帮助实现真

正的性别平等， 消除对残疾人的歧视。

４􀆰 帮助学生能从一种学习课程 ／教育方法， 顺利过渡到职

业教育培训和高等专业教育培训系统内或系统间的其他课程或

教育方法 （渗透性）。

５􀆰 使职业教育与专业培训制度更透明化。

第四条　 职业与专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发展

１􀆰 为了发展职业与专业教育培训体系， 联邦应当支持对

试点项目和职业与专业教育培训体系相关领域研究的创新性及

可行性。

２􀆰 联邦应当参与任何能够促进职业与专业教育培训体系

发展的活动。

３􀆰 必要情况下， 经与各州及专业机构商议后， 针对一些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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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项目， 联邦委员会可暂缓实施本法的某些条款。

４􀆰 由资深的研究机构对职业与专业教育培训质量进行独

立研究。

第五条　 信息、 文件和教学材料

联邦应：

１􀆰 为瑞士联邦或联邦内各语言地区提供重要信息及文件。

２􀆰 为其他语言区编著教学材料。

第六条　 不同语言地区之间的理解和交流

１􀆰 联邦应当完善职业与专业教育培训方案， 促进不同语

言地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

２􀆰 重点建设：

（１） 各类多语制。 尤其是对相关教师的语言指导与培训

制定标准。

（２） 各类派遣方案。 由各州、 行业协会和企业派遣教师

和学生到其他语言地区进行学习。

第七条　 扶持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

联邦应当积极完善职业与专业教育培训方案， 扶持落后地

区和弱势群体。

第八条　 提高质量

１􀆰 中等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和高等专业教育培训机构有责

任确保质量的不断提高。

２􀆰 联邦应当推动提高质量， 制定质量标准， 并监督执行。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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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鼓励教育系统内的渗透性

１􀆰 中等职业教育培训和高等专业教育培训部门的相关规

定必须保证两部门内部之间、 两部门之间、 两部门与其他教育

系统之间的最大渗透性。

２􀆰 在适当情况下， 在正规教育与训练途径外 （非正规学

习） 获得的技术和综合技能、 知识和技巧， 或专业与非专业

经验 （非正式学习） 也应获得认可， 并承认其有效性。

第十条　 受教育者的知情权

主办公司和中等职业教育培训学校应当尊重受教育者的

知情权。

第十一条　 私营教育机构

１􀆰 本法制定的措施不得造成不公平的扭曲竞争， 不得影

响教育市场中的私营机构。

２􀆰 公立学校与没有政府补贴的私营学校竞争时， 职业继

续教育培训 （ＣＲＴ） 课程方面应按照市场价格收取学费。

第二章　中等职业教育培训（VET）

第一节　总则

　 　 第十二条　 中等职业教育培训准备

对于完成义务教育， 但学业未达标的学生， 各州应采取措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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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协助安排中等职业教育培训的课程。

第十三条　 学徒市场的失衡现象

如果学徒市场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失衡现象， 联邦议会须

在规定的时间内采取适当措施， 投入资金， 恢复其平衡发展。

第十四条　 学徒合同

１􀆰 学生和主办公司应签订学徒合同。 除非本法提供相关合同，

否则学徒合同应遵循 《义务守则》 （ＳＲ ２２０） “学徒合同” 的条款。

２􀆰 学徒合同的签订， 应确保中等职业教育培训课程的完

整性。 如果工作实训涉及多个不同公司的学徒， 所签订的学徒

合同须保证每个学徒合同期的延续性。

３􀆰 学徒合同必须经各州地方当局批准。 不收取任何批准费用。

４􀆰 正常情况下， 如果学徒合同期满， 提供培训的主办公

司必须及时通知地方当局和中等职业教育培训学校。

５􀆰 如果主办公司违反法律规定、 终止合同或不再提供工

作实训， 各州必须保证学生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完成中等职业教

育培训课程。

６􀆰 本条例同样适用于未签订学徒合同、 提交未批准或逾

期批准等情况。

第二节　结构

第十五条　 学习科目

１􀆰 中等职业教育培训课程旨在帮助学生转换到并获得中

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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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水平技能、 知识和技术 （以下简称 “能力”）。 这些能力是

在职业、 职业领域或活动领域 （后两项以下统称 “职业活

动”） 中必备的。

２􀆰 中等职业教育培训课程重点包括以下内容：

（１） 学生必备的特殊能力， 以胜任职业活动；

（２） 学生基本的语言、 交流和社会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简称 ＬＣＳ） 能力， 帮助其进入劳动力市场， 保持

经济活力， 融入社会；

（３） 学生所需的经济、 环境、 社会和文化的知识与技能，

促进可持续发展；

（４） 终身学习、 决策以及完成目标的能力与意愿。

３􀆰 义务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可进入中等职业教育

培训。 联邦议会须设定中等职业教育培训的最低入学年龄标准。

４􀆰 第二语言的义务教学遵循中等职业教育培训的规定。

５􀆰 体育课教学遵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的 《体育促进法》 （ＳＲ

４１５􀆰 ０）。①

第十六条　 中等职业教育培训的组成部分、 教学场所与

责任

１􀆰 中等职业教育培训课程须涵盖以下各部分：

７００

①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修订 《体育促进法》 第 ３４ 条第 ３ 款，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实施 （ＡＳ ２０１２ ３９５３； ＢＢＩ２００９ ８１８９）。



■ 2017年国外教育法治动态

（１） 工作实训 （学徒制）；

（２） 课堂教学， 包括职业课程和语言、 交往、 社会课

程；

（３） 如果额外培训可以满足职业活动的需求， 则作为以

上两部分的补充。

２􀆰 中等职业教育培训场所如下：

（１） 工作实训应设置在主办公司、 公司网络、 中等贸易

学校、 中等商业学校或其他认证的工作实训机构；

（２） 课堂教学场所应设置在中等职业教育培训学校， 课

程包括职业课程和语言、 交往、 社会课程；

（３） 其他教学场所应设置在培训中心分部或第三方培训

中心， 以补充工作实训和课堂教学的不足。

３􀆰 依据职业活动要求， 须制定相应的中等职业教育培训

章程。 对第 １ 款所指的中等职业教育培训课程的三部分内容进

行分配、 建构以及投入时间安排。

４􀆰 学徒合同规定学生的义务。 如果未签订学徒合同， 学

习场所决定学徒的相关义务。

５􀆰 为了完成中等职业教育培训的课程目标， 主办公司、

中等职业教育培训学校和分公司培训中心应展开协作。

第十七条　 中等职业教育培训项目的类型和学习时间

１􀆰 中等职业教育培训课程分为两年、 三年、 四年学制。

２􀆰 完成两年制的职业教育培训课程后， 学生须通过毕业考试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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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联邦中等职业教育培训证书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ＶＥＴ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两年

制的职业教育培训课程旨在满足学生的具体需求。

３􀆰 完成三年或四年制的职业教育培训课程后， 学生须通

过毕业考试获得联邦中等职业教育培训文凭 （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ＶＥ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

４􀆰 为获得联邦中等职业教育培训文凭的中等职业教育培

训课程， 包括联邦职业学位考试 （ＦＶＢ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中的部

分选修科目。

５􀆰 通过非正规或非正式方式学习获得的能力， 通过资格

考试后可获得联邦中等职业教育培训文凭。

第十八条　 考虑个体需求

１􀆰 中等职业教育培训课程的学时可以根据学生情况缩短

或延长， 以便于有天赋者、 已获得相关培训者以及有学习障碍

者或残疾者的学习。

２􀆰 在两年制的中等职业教育培训课程中， 联邦委员会应

当为学习障碍者制定个人辅导的特殊规定。

３􀆰 联邦应当提供资金， 支付单独辅导费用。

第十九条　 中等职业教育培训条例

１􀆰 国家教育及研究秘书处 （ ＳＥＲＩ）① 应当为每项中等职

９００

① 条款依照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条例》 第 １ 条第 ８ 款 （重组部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ＡＳ ２０１２ ３６５５）。 此项修正贯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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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培训课程制定教育条例。 教育条例可以根据专业机构的

要求或自身要求进行制定。

２􀆰 中等职业教育培训条例重点包括以下各方面：

（１） 中等职业教育培训课程的学习科目和相应的课时；

（２） 工作实训的目标与要求；

（３） 课堂教学的目标与要求；

（４） 不同学习场所中学习内容与内容分配；

（５） 资格考试程序、 资格与学位。

３􀆰 非正规教育或非正式教育的资格考试程序的认证， 应

当遵循相应的中等职业教育培训条例。

４􀆰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联邦法》 第 ４ 条撤销此条，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ＡＳ ２０１５ ３９７７； ＢＢｌ ２０１３ ７０５７）。①

第三节　教育机构

第二十条　 主办方

１􀆰 负责工作实训的主办单位应保障学生取得最大进步，

并阶段性地监测学生进步程度。

２􀆰 主办方首先需要获得州地方当局的认证， 才能为学生

提供符合中等职业教育培训要求的培训。 认证免费。

０１０

① 发表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第 ２ 号 《出版法》 第 ２１ 条 （ＡＳ ２００４ ４９２９；
ＢＢＩ ２００３ ７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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